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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项目租赁行为的通告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是我区提高农村集体土地利用率，发掘集体土地使用价值的一项创新举措。但目前有个别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企业将未通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手续、未取得房屋产权的建设项目进行出租，违反了《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的相关规定。为加强该类项目的监督管理力度，规范房屋租赁行为，确保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现就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项目租赁行为的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出租：（1）未取得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2）产权有争议或者产权受到限制的；（3）不可分割的共有房屋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4）属违章建筑的；（5）不符合安全标准的；（6）法律、法规禁止的。因此，除个别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项目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可在开发建设阶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预售；其它通过与村集体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而开发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在未办理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手续、未办理房屋产权的情况下，不得出租。

特此通告。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6月1日
�








2
— 2 —


